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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TATE ENERGY GROUP INTERNATIONAL ASSETS HOLDINGS LIMITED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8）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英文名稱由「State Energy International Assets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Majestic Dragon AeroTech Holdings Limited」，並採納「龍翼航空

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為其第二名稱，以代替目前的中文第二名稱「國能集團國際資

產控股有限公司」。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 (i)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建議更改公

司名稱；及 (ii)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的資料的通函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

通知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英文名稱由「State Energy International Assets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Majestic Dragon AeroTech Holdings Limited」，並採納「龍翼航空

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為其第二名稱，以代替目前的中文第二名稱「國能集團國際資產

控股有限公司」（統稱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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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理由

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更貼切反映本集團大力發展的無人機配件業務的

戰略及未來發展。董事會相信，本公司新名稱可為本集團樹立全新企業身份及形

象，有助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因此，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符合本集團

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條件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a) 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

(b) 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待上文所載條件達成後，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自本公司新英文名稱取代現有英文名

稱（連同本公司新第二名稱）記入百慕達公司註冊處所存置之公司登記冊日期起生

效。其後，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將發出更改本公司名稱之證書及本公司第二名稱

之證書。隨後，本公司將根據香港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之規定於香港辦理所需手

續，包括於香港公司註冊處辦理有關手續。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影響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不會影響股東之任何權利或本集團之日常業務運作及其財務狀

況。所有現行以本公司現有名稱簽發之股票將繼續為所有權之憑證，並可有效地作

為本公司新名稱下同等數目股份之買賣、結算、登記及交收之用。本公司將不會就

現有股票免費換領為印有本公司新名稱之新股票作出任何安排。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須待聯交所確認，一經生效後本公司所有股票將以本公司新名稱簽發，而股份將以

本公司新股份簡稱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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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後，方可作實。

一般事項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之規定。本公司將會

召開並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供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其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

稱。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股東於建議更改公

司名稱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概無股東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

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上市規則所規定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資料之通函，連同召

開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將在實際可行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涵義

除下文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以下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建議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以供股東考慮

並酌情批准（其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根據百慕

達法律註冊成立之獲豁免公司，其已發行股份已

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918）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之法定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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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金兵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金兵先生、王悅來先生、楊則允先生及王建先生；及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家瑩女士、何曉東女士以及揭英漢先生。


